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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以及《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金证券”）受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

人”）的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保荐机构和承销机构，现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合规性出具如下说明：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即 2015 年 5 月 22 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 11.86 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至今，公司未发生上述除权除息事项。 

（二）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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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实际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00 万股，符合发

行人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354 号”文

的规定。 

（三）发行对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象为 1 名确定对象，为发行人控股股东上海天纪投资

有限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其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其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

来源于新嘉联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的情况，认购资金来源的最终

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 

综上，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 

（四）募集资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34,394 万元，未超过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4,39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财务顾

问费、验资费等）1,662.85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2,731.15 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

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经核查，国金证券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

总额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情况 

（一）董事会审核程序 

2015 年 5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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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 

3、《关于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4、《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 

5、《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

案》； 

6、《关于公司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7、《关于公司签署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8、《关于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9、《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0、《关于本次交易涉及审计报告与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11、《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4、《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15、《关于未来三年（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6、《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其中，董事会审议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二）股东大会审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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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8 日，公司召开了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 

3、《关于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4、《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

条规定的议案》； 

5、《关于公司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6、《关于公司签署盈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7、《关于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11、《关于未来三年（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其中，股东大会在审议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三）监管部门的审核程序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

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354 号）核准批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9,000,000 股新股募集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过程和结果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程序 

T-1 2015 年 11 月 5 日（周 发行方案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同意并向特定投资者发出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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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款通知书 

T 
2015 年 11 月 6 日（周

五） 
发行开始日 

T+1 
2015 年 11 月 9 日（周

一） 
缴款截止日，截至当日下午 15:00 

T+2 
2015 年 11 月 10 日

（周二） 

1、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验资，出具验资报告 

2、向发行人划拨募集资金 

T+3 
2015年11月11日（周

三） 
发行人账户验资，出具验资报告 

T+4 
2015 年 11 月 12 日

（周四）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备案文件 

  赴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本次新增股份上市申请材料 

L  刊登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注：以上日期为交易日；T 日为发行开始实施日，加减数为交易日天数；L 日为刊登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日。 

（二）缴款与验资 

2015 年 5 月 20 日，发行人已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订了《浙江新嘉联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

称“股份认购协议”）；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浙江新嘉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巴士在线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5〕2354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股份认购协

议》生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价格

（元/股） 
缴款金额（元） 

1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29,000,000 11.86 343,940,000 

2015 年 11 月 5 日，发行人与国金证券向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发出《浙江新嘉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知书”），

发行对象已足额支付认购款。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重组

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本次非公开发行联系及发函过程已经国浩律师（杭州）

事务所见证，整个操作过程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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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川华

信验〔2015〕89 号”验证，截至 2015 年 11 月 9 日止，独立财务顾问指定的收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账户已收到认购

款人民币 34,394 万元。。 

之后，国金证券在扣除承销费、财务顾问费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划转了认股款。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中汇会验〔2015〕

3782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 年 11 月 10 日止，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

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 11.86 元，募集资

金为 343,940,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 16,628,500 元后，实收资金净额为 327,311,500

元。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符合《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 

五、结论意见 

国金证券认为： 

（一）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

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三）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人本次

非公开发行获得配售的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人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的本次发行方案发行对象的规定，认购对象的最终出资为自有资金，不存在杠杆融

资结构化的设计；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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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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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报告》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冉  云 

 

 

项目主办人：                                           

                 周梁辉                     陈佳林 

             

 

 

                                         

                  夏跃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  24 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发行概况
	（一）发行价格
	（二）发行数量
	（三）发行对象
	（四）募集资金额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准情况
	（三）监管部门的审核程序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过程和结果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程序
	（二）缴款与验资

	五、结论意见




